控制价：9万元。
	序号
	产品名称
	配置
	数量

	1*
	防暴头盔
	1.符合：GA294-2023《警用防暴头》相关标准。
2.质量
不含护颈的A型防暴盾牌质量应小于等于1.00kg，不含面罩、护颈的质量应小于或等于0.75kg。分体式护颈的质量应小于或等于80g,可拆卸护颈的质量应小于或等于200g。 
3.阻燃性能
防暴头盔外表面（面罩、战术导轨和壳体外表面及护颈主体面料的外表面）续燃时间应小于或等于10s。
4.防霰弹性能 
企业技术要求：常温状态下，使用霰弹枪和12号猎枪弹（装填直径1.75mm的10°弹丸）对警用防暴头盔正面进行防弹性能试验，枪口距离样品10m，射击1发，防暴头盔盔壳及面罩不应有穿透现象。
5.耐燃烧性能
依据XF 44-2015中6.7的方法进行试验，火源离开帽壳后，帽壳火焰应在5s内自熄，且不应有火焰烧透到帽壳内部的迹象。
6.提供公安部检测报告，需为2025年警采中心入围产品。
	56

	2*
	防暴盾牌
	1.符合：《GA 422-2019 警用防暴盾牌》相关标准。
2.材质：透明材质（非金属）；
3.外形尺寸：规格为：S(小号）；
外形尺寸为:900mm×500mm；
4.质量：S号防暴盾牌的质量应小于或等于3.5kg；
5.防护面积：0.45㎡。
6.连接强度：
握持装置的连接部件、握持装置与盾体的连接部件施加50ON拉力试验后，不应有脱落、松动、脱扣、断裂现象。
7.透光率：
透明防暴盾牌的盾体透光率大于或等于74%。
8.耐刀砍性能：
防暴盾牌的上边沿能抵御线速度为8.5m/s±0.5m/s、能量为100J±5J的击砍，试验后刀砍痕迹深度应小于16mm。
9.提供公安部检测报告，需为2025年警采中心入围产品。
	56

	3*
	防刺服
	1.符合：《GA 68-2008 警用防刺服》相关标准。
2.防刺服防刺层主要防护结构为：20层芳纶浸胶机织布+1层6.0mm厚海绵。
3.防护面积：防刺层总面积应:0.31 ㎡；防刺层应覆盖人体主要内脏器官(包括前、后及侧面的防护)。
4.常温防刺性能：防刺服使用标准试验刀具加配重组成落体达 2.4KG,以 24J±0.5J 撞击能量,按 0°、45°刺入角有效冲刺防刺服，刀尖不允许穿透防刺服。
5.温度适应性：-20℃±2℃~55℃±2℃恒温箱内保持 4h后，用标准试验刀具加配重组成落体达 2.4KG,以 24J±0.5J撞击能量,按 0°、45°刺入角有效冲刺防刺服，刀尖不允许穿透防刺服。
6.提供公安部检测报告。
	56

	4*
	防割手套
	1.符合：《GA 614-2006 警用防割手套》相关标准。
2.概述：分指式手套，主要采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包覆不锈钢丝的包芯纱织成；
3.外观：警用防割手套表面应平整，无线头、破损、缺口、开线、漏针和污渍等缺陷。
4.规格：掌宽 W：≥110mm；总长 L：≥250mm。
5.防割性能：
用专用的手套切割试验机，设定刀口压力为20N、刀片转速为 20r/min，在被检测防割手套的掌部或背部垂直手指方向进行5次切割,每次割穿发生时，切割周数不少于7周，且耐切割系数I应不小于3.4。
6.警用防割手套在环境温度-20℃～+55℃条件下，防
割性能应能达到《GA614-2006警用防割手套》中3.4 的要求（切割周数均＞7 周）。
7.提供公安部检测报告，需为2025年警采中心入围产品。
	56

	5*
	橡胶棒
	1.符合：《GA/T217-2016 塑胶短警棍》相关标准。
2.颜色：塑胶短警棍整体颜色应为黑色。
3.尺寸:
棍体总长度 L: 500±10mm，
握持端长度 L1:140±5mm，
棍体外径 D1:30±5mm，
握持端握持部分外径 D2:35±1mm
握持端护手结构外径 D3:45±2mm
4.质量：应≤585g。
5.抗弯曲性能：对塑胶短警棍施加 1000N 的静压力，保持30s,棍体不应出现断裂。
6.提供公安部检测报告。
	56

	6*
	防暴钢叉
	1.符合：《0/HW02-2016防暴钢叉(企业标准)》相关标准。
2.结构：叉头、叉杆均采用外径35.0mm，壁厚2.0mm不锈钢管制作。
3.尺寸：工作长度 2050±20mm，收缩便携长度 1310±20mm，叉杆部位直径 35±1mm。
4.质量：质量应小于或等于1.73kg；
5.锁紧功能：叉头锁紧后在 50N 拉力作用下，不能自由脱落。
6.提供公安部检测报告。
	26

	7*
	抓捕器
	1.符合：《GA/T 1145-2014 警用约束叉》相关标准。
2.颜色材质：抓捕器主体颜色应为银白色，主体材质为不锈钢。
3.尺寸：展开长度≥1958mm，收缩长度≤1225mm，握持部位直径：34-35mm 叉头闭合缝隙≤20mm。
4.质量：≤1.230KG
5.状态转换时间：携行状态与工作状态能快速有效地转换，转换时间应不大于5s。
6.操作可靠性：警用约束叉的叉杆连接应符合：
若连接机构的操作为一次性触碰运动方式，其控制点位置与叉头底部的距离应不小于1000mm；若连接机构设有保护措施，其控制点位置不受限制。
7.提供公安部检测报告，需为2025年警采中心入围产品。
	26

	8
	装备柜
	1.符合：《GB/T 3325-2017》相关标准。
2.规格型号：1800*900*550mm 高宽厚。
3.金属件外观：
①焊接件：焊接处应无脱焊、虚焊、焊穿、错位；
②冲压件：冲压件应无脱层、裂缝；
③喷涂层：涂层应无漏喷、锈蚀和脱色、掉色现象；
④电镀层：表面应无剥落、返锈、毛刺。
7.柜体正前方有醒目提示标签（根据招标人要求添加 LOGO）。
8..提供检测报告。
	26

	9*
	一体式
长警棍
	1.符合：《GA 1124-2013 长警棍》相关标准。
2.颜色：长警棍整体应为黑色。
3.尺寸：长警棍棍体总长度应应大于或等于1.70m,棍体外径应为φ30mm-35mm。
4.质量：长警棍质量应≤1.01kg。
5.柔韧性性能：长警棍在外力作用下应能弯曲，且两端夹角为 120°时不应出现裂纹或断裂。
6.提供公安部检测报告，需为2025年警采中心入围产品。
	56

	10*
	强光手电
	1.符合：《GA 883-2018 公安单警装备 强光手电》相关标准。
2.尺寸：基础型强光手电总长度为 154.6mm±2mm，握柄直径28.5mm±1mm, 头盖外径35mm±1 mm,手绳长度155mm±5 mm。 
3.质量：强光手电总质量（含18650锂离子充电电池和手绳）应小于或等于207g。
4.电池兼容性：强光手电兼容使用1节18650锂离子充电电池、3节AAA碱性电池或1节AA碱性电池。
5.强光照明时间：使用18650锂离子充电点电池，在完全充电状态下强光手电进入强光模式，连续照明300min，距光源5m处光斑中心照度值应大于或等于149 1x。
6.电量提示功能：强光手电设置4格电量提示灯，使用18650锂离子充电电池在开启或关闭光源时，提示灯点亮，显示剩余电量状态。
7.碎玻璃功能：攻击头的氮化硅球部位能击碎5mm厚钢化玻璃，氮化硅球不掉落，不碎裂。
8.提供公安部检测报告，需为2025年警采中心入围产品。
	56

	11*
	催泪瓦斯
	1.符合：《GA 884-2010 公安单警装备 警用催泪喷射器》相关标准。
2.重量：满罐重量为:100g士5g。
3.尺寸：
催泪喷射器直径 35mm±0.2mm,高度为149mm±1mm。
4.催泪剂：催泪剂应为CS,其含量应为4%～5%;；灌液量为50m1±2m1。
5.稳定性：产品在包装完好并满足贮存条件的情况下,3年内产品应表面无剥落,不解体、不泄漏、不爆裂,能正常喷射,且满足喷射性能要求。
6.喷射性能：产品喷射应为定向射流状；喷射距离应大于4.5m；有效喷射时间应达到8s；喷射速率应大于7.2g/s。
7.提供公安部检测报告。
	10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序号标*的产品招标现场需提供样品。
